
三峡集团2023年光伏项目光伏组件集中采购

（巧家新房子等9个光伏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T231100110380）

项目所在地区：云南省

1. 招标条件

本三峡集团2023年光伏项目光伏组件集中采购（巧家新房子等9个光伏项目）项目已

获批准实施，招标人为三峡物资招标管理有限公司，项目资金来源为招标人自有资金

及自筹资金，招标代理机构为三峡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单位为三峡云南能投

巧家新房子等9个光伏项目相应项目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

开招标。

2. 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本次招标项目共涉及三峡云南能投巧家新房子等9个光伏项目所需光伏组件设备，各

光伏项目具体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2.2 招标范围

（1）本项目设1个标段，本项目预估采购总容量约1048.1299MWp，均为P型单晶双

面双玻组件。各项目光伏项目采购型号及预估容量具体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格型号 拟采购容量（MWp）
1 楚雄州大姚县李家庄项目 128.7
2 楚雄州大姚县小黑箐项目 63.87
3 楚雄州大姚县坛罐窑项目 73.98
4 楚雄州永仁县杨家湾子项目 241.04304
5 昭通市巧家县新房子项目 123.0768
6 昭通市巧家县八棵树项目 86.09692
7 昭通市巧家县羊窝头项目 79.94714
8 昭通市巧家县绿荫塘项目 184.646

9 丽江市华坪县小村岩（梭罗井）

项目

P型545-
550Wp单晶双面

双玻组件

66.77

合计 1048.1299

（2）投标人应提供满足总容量与峰值功率要求的光伏组件产品本体及其附属设备（

含接线盒组件连接线、同一支架内上下排组件之间的连接线、MC4插接头及专用工具

等）、配套服务等。包含光伏组件及其设备正常运行所必需的附属装置、备品备件及

专用工具的设计、制造、试验、包装、运输、交货和指导现场安装、提供工厂图纸（

如有）及资料，以及现场安装调试阶段的质量检查、试验、配合试运行和验收、技术

文件的编制等工作。

（3）因受国家新能源产业政策影响，上述项目实际需求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各项目

容量均为预估量，项目信息仅供投标人参考，最终采购量以实际项目为准。

2.4 交货要求

（1）交货时间：各项目光伏组件计划交货时间如下表，具体时间、批次及数量以买

方通知为准。

序

号
项目名称 规格型号

拟采购容量（

MWp） 计划交货时间



1 楚雄州大姚县李家庄项

目
128.7 2023年6月起（5月供货

6MW）

2 楚雄州大姚县小黑箐项

目
63.87 2023年5月起

3 楚雄州大姚县坛罐窑项

目
73.98 2023年5月起

4 楚雄州永仁县杨家湾子

项目
241.04304 2023年5月起

5 昭通市巧家县新房子项

目
123.0768 2023年5月起

6 昭通市巧家县八棵树项

目
86.09692 2023年5月起

7 昭通市巧家县羊窝头项

目
79.94714 2023年5月起

8 昭通市巧家县绿荫塘项

目
184.646 2023年5月起

9 丽江市华坪县小村岩（

梭罗井）项目

P型545-
550Wp单晶双面

双玻组件

66.77 2023年5月起

（2）交货地点：各光伏电站施工现场买方指定地点。

（3）交货条件：车板交货。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条件

投标人应同时满足以下资格条件：

（1）资质条件：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光伏组

件设备制造商；



（2）业绩要求：2021年或2022年度（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框架协议以实际订单或

具体执行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单个自然年度全年光伏组件累计合同业绩不低于2GW
；

（注：①须提供合同等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须体现设备数量（或总容量）、合同签订

时间等相关信息；②框架采购合同业绩须按照实际订单或具体执行合同等计算，如未

按照要求提供实际订单或具体执行合同，则框架采购合同业绩为无效业绩）

（3）财务要求：近3年（2019、2020、2021年度）无连续2年亏损；

（4）信誉要求：未处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限制投标的专业范围及期限内；

（5）其他要求：按照IEC61215/IEC61730的标准要求，投标产品通过国家批准的认证

机构或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认证。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代理商投标。

3.4 
投标人不能作为其它投标人的分包人同时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

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

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为2023年04月20日08时30分至2023年04月26日17时30分（北京时

间，下同）。

4.2 招标文件仅提供电子版，售价人民币1800元，售后不退。

4.3 有意向的投标人须首先成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新电子采购平台（网址：h
ttps://eps.ctg.com.cn/，以下简称“新平台”，服务热线电话：400-665-
1995转2）的注册供应商：

（1）针对已在原平台（http://epp.ctg.com.cn/）拥有账号的供应商用户无需重复注册

，可直接通过注册旧平台时的预留手机号采取“忘记密码”重置密码的方式登录，如有

问题，可联系平台服务热线处理；

（2）针对未在原平台注册过账号的供应商用户，可直接通过新平台注册入口提交信

息申请入库，审核通过后成为新平台注册供应商。

4.4 参与本项目须登录新平台，于招标文件规定的发售时间内，在“投标管理-
我要参与”页面点击【立即参与】按钮，跳转至“投标管理-
我的项目”页面，点击对应标段后的【购买文件】按钮，严格按照页面提示指引完成

支付操作。投标人仅可选择在线支付（单位或个人均可）缴纳标书款，若支付成功，

新平台会根据银行返回的交易结果自动开放招标文件下载权限。

4.5 投标人必须在招标文件发售截止时间之前完成招标文件的费用支付，否则将不能

获取招标文件，未支付成功的标段，也不能参与相应标段的投标，未及时按照规定在

新平台完成招标文件费用支付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6 本项目招标文件购买发票仅提供“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请潜在投标人在新平台“
投标管理-标书订单”中自行申领下载。



5. 电子身份认证

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的离线制作、网上递交、开标等环节均需要使用CA电子钥匙。

新平台CA电子钥匙须在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网站办理（以下简称“北京C
A”，网址：https://esign.ctg.com.cn，服务热线：010-
58515511/4007001900，办理周期约为5个工作日），请潜在投标人及时办理，以免影

响投标，由于未及时办理CA电子钥匙影响投标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原电子

采购平台（http://epp.ctg.com.cn）所使用CA电子钥匙不适用于“新平台”。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为2023年05月11日10时00分。

6.2 
递交方式：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应在“新平台”的对应标段下，完成加密后投标

文件的递交操作。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未成功在“新平台”完成投标文件递交操

作，招标人不予受理。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新电子采购平台（https://eps.ctg.com.cn）上发布。

8. 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三峡物资招标管理有限公司。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三峡物资招标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368号三峡大厦B座11楼

联系人：姜女士

电话：132 5818 3819

电子邮箱：jiang_feng2@ctg.com.cn

 

招标代理机构：三峡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368号三峡大厦B区15楼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28-6293 2141

电子邮件：liu_feng5@ctg.com.cn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         （电子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电子公章）


